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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關法律協助機制，因業者求償訴求不同，目前主要由相關公會或協會先行彙整，再由其相關

律師或顧問等進行研議，並讓業者瞭解政府會從旁予以協助。經聯繫瞭解，目前僅彰化縣糕

餅公會所屬 1 家會員有訴訟意願，惟迄今尚無進一步動作，而其餘 8 家公協會皆反映其所屬

會員暫無訴訟需求。 

四、行政院消保處亦建置專區網站揭露糾紛處理資訊，並適時協調優良消費者保護團體提起團體訴

訟，自本（104）年起，消費者團體訴訟所需相關費用由食品安全保護基金予以補助。 

（七十八）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年輕學生欠缺對醫療美容知識及相

關法規認知」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639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1-330） 

陳委員根德就「年輕學生欠缺對醫療美容知識及相關法規認知」案等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

部查復如下： 

一、大學課程因屬學術自治事項，由各校依其發展特色及師資資源進行規劃，應予尊重，爰為兼顧

學術自主，並增進青年學子對醫療美容知識及相關法規之認識，本部將於相關會議中向各校

宣導，鼓勵各大學校院開設醫療美容議題相關通識課程，或融入專業課程教學內涵。 

二、另考量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係以「核心素養」作為課程發展之主軸，培養適應現今生活及

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不以學科知識及技能為限，關注學習與生活的

結合，朝向全人發展，爰有關增進高中階段醫療美容知識及相關法認識一節，將透過核心素

養之理念與目標結合其具體內涵之方式，以自主行動－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提升身心健全

發展素質，肯定自我價值，以溝通互動－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形塑民主素養、法制觀念，

培養良好品德、公民意識，使相關學習融入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課程規劃中。 

（七十九）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針對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發

布「青少年打工族勞動權益認知問卷調查」結果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642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1-365） 

許委員淑華就「針對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發布『青少年打工族勞動權益認知問卷調

查』結果」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勞動部查復如下： 

一、查勞動基準法係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之法律，依該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工資由勞雇雙方

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現行基本工資為每月新臺幣（以下同）19,273 元，每小時 115

元。同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規定，童工之基本工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百分之七十。至勞工上班

遲到之時間，因未提供勞務，雇主就勞工遲到之時間不發給工資，尚不違反該法規定，惟雇

主扣發勞工遲到時間之工資，應依勞雇雙方約定之工資數額，核實扣發，不得溢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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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讀生（青少年）如認雇主有違反勞動基準法之情事，可就近洽事業單位所在地勞工行政主管

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勞工局（處）或社會局（處）】申訴，將就申訴個案即時實施檢

查，如確有違法者，除依法裁罰新台幣 2 萬元至 30 萬元，將一併要求雇主補付工資。本部每

年亦辦理勞動基準法研習會，會同地方主管機關，透過各種宣導場合加強宣導，以維護青少

年打工權益。 

三、另為積極保障工讀生（青少年）加保權益，本部勞工保險局每年於學校暑假前均主動致函通知

雇主應依規定為工讀生辦理參加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並利用多元管道加強說明勞、就保相

關加保規定。另據本部勞工保險局統計資料顯示，18 歲以下以部分工時及基本工資加保之被

保險人數約 8 萬餘人，投保比例並非報載所述偏低。 

四、此外，為加強保障工讀生（青少年）之打工權益，本部自 99 年起，每年度均實施工讀生勞動

條件專案檢查，今（104）年亦將賡續針對僱用工讀生人數較多之事業單位，由本部勞工保險

局配合職業安全衛生署各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及各縣市政府勞工局實施工讀生專案檢查，就

勞動基準法之遵循及有無依規定覈實參加勞工保險等重點，加強督促雇主申報工讀生加保。

且本部已奉行政院核定補助地方政府 325 名聘用勞動條件檢查人力，執行「督促事業單位遵

守勞動條件相關法令實施計畫」，將針對高違規、僱用弱勢族群較多及常態性違規等企業，

實施高強度、高密度之檢查，有關青少年打工族常見從事之餐飲服務業、批發零售業（賣場

、超商門市）等業別，均已列入上開計畫之重點檢查對象，將可大幅擴大渠等勞動權益保障

範疇。 

五、至部分具季節性、臨時性或地區性特性之隱性打工族群（如農忙打工、廟會陣頭等非典型臨時

性工作等），本部將持續強化對青少年之宣導能量，深化其勞動意識，如遇自身權益受損時

，可即時向當地主管機關提出申訴，俾即時實施檢查，查有違反規定者，除將依法裁罰並公

布違法事業名單外，並將一併要求雇主補付工資，以維護青少年打工權益。另本部已於網頁

中設置有工讀生（青少年）打工專區，提供各項打工權益保障及就業服務相關訊息，供勞雇

雙方查詢利用，以維護青少年打工權益。 

（八十）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衛生主管單位對於藥品管理，過去作法

多習以為常依循慣例，出現不少漏洞，應全面檢視其必然性與應

然性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15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641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1-355） 

許委員就要求衛生主管單位對於藥品管理，過去作法多習以為常依循慣例，出現不少漏洞，

應全面檢視其必然性與應然性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我國藥品在藥事法規範中，對於藥品有效成分（主成分）者，須具有原料藥許可證或依藥事法

第 16 條規定輸入自用原料藥;參考各國對於賦形劑的管理制度，在其相對風險低的原則下，是

著重於賦形劑品質的要求。以美國、日本及歐盟等先進國家為例，衛生主管機關對於賦形劑


